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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16 日 

發文字號：(108)全聯會營八字第 0224 號 

附    件：學校午餐條例草案(全聯會訴求)、國教署學校午餐條例草案 

 

主  旨：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本會)，針對「學校午餐條例草

案」，提出建議如附件，敬請查照。 

 

說  明： 

一、貴署研擬之「學校午餐條例草案」，可將學校營養午餐規範法制化，並

為學生健康把關，實為全國學生之福。 

二、經本會檢視該草案內容，並無法充分解決目前學校營養午餐之困境，

如：學校營養師除員額不足之問題外，部分營養師還需要兼任執行秘

書，遑論營養教育，工作負擔過重；廚工人力不足，導致供餐人餐比

過高；偏鄉學校午餐品質不佳等等問題。 

三、本會依據營養師專業提出訴求與建議，期能納入專法，以徹底解決學

校午餐的困境、改善學校午餐品質、保障學生獲得安全營養健康餐食

的權利。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本會 

機關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 116 號 2 樓之 8 

電    話：（02）2963-3530 

承 辦 人：曾美惠 

電子信箱：a0921997902@gmail.com 



國教署「學校午餐條例草案」 

〜全國營養師共同聲明 

    關於學校午餐專法經朝野各黨派關注及共識之下，立法院要求教育部

提出草案，惟 4月 9日國教署辦理「學校午餐條例草案」公聽會，草案內

容嚴重違法及開倒車的草案條例，令人遺憾及震驚！ 

   全國營養師強烈要求，學校午餐條例草案，須將以下訴求納入專法，

以徹底解決學校午餐的困境。 
 
 

訴求一：100%學校自設廚房 

說明： 

一、1070704監察院報告：監委最後提醒，教育部為杜絕學校營養午餐

弊端，改善午餐品質、解決城鄉差距午餐食材招標之問題，以逐年

提高學校自設廚房比率為改善之措施之一。 

二、1070704監察院報告：針對我國近來發生多個縣市之中小學校長因

收取回扣，涉入營養午餐弊案而遭檢察官起訴之相關案件，教育部

於 101 年 2 月 23 日邀集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召開「研商學校午

餐相關事宜會議」全面檢討學校午餐制度與研擬弊案防弊措施，會

議結論：在政策面上要求各縣市政府鼓勵及協助學校逐年提高學校

「自設廚房」比例，預計 5年內自設廚房及他校廚房供應午餐之學

校比率由 81% 提高至 90%，迄今仍是 81.0%（資料來源：教育部 106

年 11月 1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15645號函）。完全無成長，有

行政怠惰之嫌！ 

三、教育部依據相關學術研究報告指出，學校午餐公辦公營優點包括：

午餐經費專款專用，可充分保障學生權益；食材的採買、洗滌過程

及烹調用油、調理過程的掌握程度高，午餐食品營養價值不易流失

且較衛生安全；廚工可由學校直接聘請，與校方配合度較高；午餐

結餘款可用來增添設備及應付維修保養之支出，可確保廚房公共安

全。 



四、由此可見，100%自設廚房才是讓政府的午餐政策落實，經費補助到

位的學校午餐最佳的經營模式！ 

建請： 

立法：學校午餐 100%學校自設廚房，學校午餐可採自辦午餐、公辦民

營、或委由他校供應模式供餐。 
 
 

訴求二：教育部每年編列預算補助學校午餐設備更新、維

修經費/專款專用 

說明： 

一、目前各縣市地方財政困難及分配不均影響學校午餐之開辦品質，尤

以偏鄉地區小校的收費嚴重不足，間接影響設備的採購及維修，導

致午餐品質低落。 

二、行政院 98年起每年預算在 20億元以上迄今，該補助款支用範圍依

午餐經費支用要點第 6點，除優先用於補助學校貧困學生全額午餐

費用外，如有剩餘，尚包括支付偏遠學校食材運費、偏遠或小型學

校廚工薪資與學校廚房整（新）建及相關設備購置、汰換。 

建請： 

立法：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每年依照各縣市學童人數編列預算，專款專

用補助設備修繕及更新，改善學校廚房設備及維修費用。 
 
 

訴求三：制定午餐合理化的定價機制 

說明： 

一、教育部 107年 1月 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52366號函，表示：

近年來國內食材費用高漲，而學校午餐採固定價格，食材價格約占

定價的 70%，無法足額反應成本，未來將逐步朝向偏鄉的午餐費用

完全用於食材，該部逐年補助午餐行政費用。規劃制定午餐合理化

的定價機制如下： 

（1）分級(區域)定價：參考各直轄市、縣(市)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及產地市場與消費地市場的批發價訂定。 



（2）透過區塊供應鏈模式，估算全程運銷成本(偏鄉小校補助運銷費

用)。 

（3）消除調價壓力，各地方或學校建立午餐價格評議機制，合理訂定

午餐價格。 

（4）另訂定合理價格後，對偏鄉進行差價與運費及人事等行政費用補

貼。 

二、據上，教育部已坦言學校午餐採固定價格，並無法足額反應成本，

鑑於營養午餐食材品質與成本息息相關，現行學校衛生法已明定

食材來源以確保品質，然對於食材成本之調整機制並無建置，在無

合理利潤下，財力等級較差、離島縣市及其偏鄉地區學校與小型學

校，常有無廠商投標之窘境，遑論食材品質之要求，午餐餐費調整

機制之建立以確保食材之品質，實有其必要性，現階段教育部亦已

規劃制定午餐合理化的定價機制。 

建請： 

立法：中央主管機關應制定學校午餐合理化的訂價機制。 
 
 

訴求四：依法設置學校午餐專業人力（營養師）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7 日 行政院衛生署令 衛署食字第

0950400399號 

營養師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所稱特定群體其類別、人數、用膳餐次

之規定：醫療機構、護理機構每天供餐在 200 人次以上，學校每

天供餐在 500 人以上、每週供餐至少 1 次以上之群體，進行營養

需求所為之飲食設計及其膳食製備、供應之營養監督應由營養師

為之。 

   二、營養師法第 29條（罰則） 

未取得營養師資格，擅自執行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營養師業務者，

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在

營養師指導下實習之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五年內之畢業生，



不在此限。 

三、1070704監察院調查報告（學校午餐案）指出：鑑於國內食安事件

頻傳，學校衛生法歷經多次修正，以確保學童午餐食材安全及品

質，然營養師的編制基準未予修正。為此，各縣市政府所屬學校以

衛生組長、護理師、幹事及教師等兼任午餐執行秘書一職，協助學

校午餐事務專業人力不足之情形。然因近年確保校園午餐衛生安

全之政策推動，加重原兼任辦理學校午餐之非專業人員（午餐執

行秘書）業務，導致各縣市校園午餐管理及推動人力流動率高達

60%，不利校園午餐衛生安全各項措施之推動。故此，在積極提升

校園午餐衛生安全品質之同時，專業人力之投入有其必要。 

  四、國教署學校午餐草案第七條嚴重違法，加重營養師業務，根本是開

倒車法案： 

（1）國教署學校午餐條例草案第七條第三項，嚴重違反營養師法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2）國教署學校午餐條例草案第七條第二項，將午餐秘書與營養

師業務混淆，並將午餐祕書業務強制加諸營養師身上，造成

營養師業務大增。 

建請： 

立法：學校供應膳食者，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

及營養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實施健康飲食教育，並由營養師

督導及執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二十班以上者，應置營養師

一人，必要時得增加營養師員額；班級數未達二十班之學校，應跨校

聯合聘任營養師；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應置營養師若干人，負責該

縣市學校午餐業務輔導及營養師人力調度。 
 
 

訴求五：設置或委託辦理具專業性的「廚工人力調派中心」 

說明： 

一、廚工聘任不易、廚工年齡老化、廚工依照勞基法聘僱休假代理人



制度、小校廚工人事薪資成本高……等困境，亟待解決。 

二、廚師人力問題及人員管理訓練解決方案，可借鏡日本以專業的人

力資源管理公司來提供，廚工人員薪資可以是學校負擔加上政府

部分負擔，統一遴選、調派、訓練及管理，減少學校雇用廚工的

困境。 

建請： 

立法：各縣市地方主管機關設置或委託辦理具專業性的「廚工人力調

派中心」，提供充足的廚工人力。 
 

 

訴求六：設置具公益性質之財團法人/食材供應平台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01 年 4 月曾委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執行「成立學校午餐

食材物流中心評估與規劃」研究計畫，結論亦認為以新北市果菜

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有機蔬菜截切廠及桃園市學校午餐有機蔬菜

媒合平臺為成功模式，故該部與農委會協商，由農委會輔導各地

方政府農政單位成立食材供應(媒合)平臺，可節省學校在食材驗

收及檢驗上的時間、金錢及行政人力。 

二、現階段對於供給學校端四章一 Q 食材安全之把關，業經行政院決

定由各縣市政府成立食材供應平臺進行生產源頭的食材安全把關。 

三、然因近年確保校園午餐衛生安全之政策推動，加重原兼任辦理學

校午餐之非專業人員（午餐執行秘書）業務，導致各縣市校園午

餐管理及推動人力流動率高達 60%，不利校園午餐衛生安全各項

措施之推動。 

建請： 

一、各縣市主管機關設置具公益性質之財團法人，提供衛生安全的食

材供應平台。 

二、調整「校園食材登錄平台」之登錄業務，由食材供應平台管理端

處理食材溯源及監督，減少學校午餐秘書的業務壓力，以有效降

低人員的流動率。 



學校午餐條例〜國教署草案/全聯會建議版本  對照表 

「學校午餐條例」草案 

教育部擬 

營養師全國聯合會 

訴求 

說  明 

第五條 學校午餐，以學校

自設廚房供餐為原則；必要

時，得由鄰近學校供餐或外

訂盒(桶)餐方式辦理。 

 

 

 

訴求一   

100%學校自設廚房 

  學校午餐 100%學校自

設廚房，學校午餐可採

自辦午餐、公辦民營或

委由他校供應模式供

餐。 

 

 

一、依據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7 日 行政院衛生署令 

衛署食字第 0950400399

號 

營養師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所稱特定群體其類別、人

數、用膳餐次之規定：醫

療機構、護理機構每天供

餐在 200 人次以上，學校

每天供餐在 500 人以上、

每週供餐至少 1 次以上之

群體，進行營養需求所為

之飲食設計及其膳食製

備、供應之營養監督應由

營養師為之。 

   二、營養師法第 29 條

（罰則） 

未取得營養師資格，擅自

執行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

營養師業務者，本人及其

雇主各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但在營養師指導下實習之

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

五年內之畢業生，不在此

限。 

三、1070704 監察院調查

報告（學校午餐案）指

出：鑑於國內食安事件頻

傳，學校衛生法歷經多次

修正，以確保學童午餐食

材安全及品質，然營養師

的編制基準未予修正。為

此，各縣市政府所屬學校

以衛生組長、護理師、幹



事及教師等兼任午餐執行

秘書一職，協助學校午餐

事務專業人力不足之情

形。然因近年確保校園午

餐衛生安全之政策推動，

加重原兼任辦理學校午餐

之非專業人員（午餐執行

秘書）業務，導致各縣市

校園午餐管理及推動人力

流動率高達 60%，不利校

園午餐衛生安全各項措施

之推動。故此，在積極提

升校園午餐衛生安全品質

之同時，專業人力之投入

有其必要。 

該主管機關應鼓勵

及補助學校自設廚房供應午

餐；其補助辦法或自治法

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供應午

餐…..(略) 

學校得以餘裕空

間.(略) 

 

訴求二   

教育部每年編列預算補

助學校午餐設備更新、

維修經費/專款專用 

立法：中央政府主管機

關每年依照各縣市學童

人數編列預算，專款專

用補助設備修繕及更

新，改善學校廚房設備

及維修費用。 

一、 目前各縣市地方

財政困難及分配不均影響

學校午餐之開辦品質，尤

以偏鄉地區小校的收費嚴

重不足，間接影響設備的

採購及維修，導致午餐品

質低落。 

二、 行政院 98 年起

每年預算在 20 億元以上

迄今，該補助款支用範圍

依午餐經費支用要點第 6

點，除優先用於補助學校

貧困學生全額午餐費用

外，如有剩餘，尚包括支

付偏遠學校食材運費、偏

遠或小型學校廚工薪資與

學校廚房整（新）建及相

關設備購置、汰換。 

第六條  

學生除有正當理由外，應參

加學校午餐；學生午餐費應

本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學校

納入代收代辦費向學生收

訴求三   

制定午餐合理化的定價

機制 

一、教育部 107 年 1 月 1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52366 號函，表示：

近年來國內食材費用高

漲，而學校午餐採固定價



取，或由各該主管機關補

助；其收費機制及費額，由

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略) 

前五項所定代收代辦費、補

助款、捐贈款應專款專用管

理之。 

格，食材價格約占定價的

70%，無法足額反應成

本，未來將逐步朝向偏鄉

的午餐費用完全用於食

材，該部逐年補助午餐行

政費用。規劃制定午餐合

理化的定價機制如下： 

（1）分級(區域)定價：參

考各直轄市、縣

(市)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及產地市場與消費地市場

的批發價訂定。 

（2）透過區塊供應鏈模

式，估算全程運銷成本

(偏鄉小校補助運銷費

用)。 

（3）消除調價壓力，各

地方或學校建立午餐價格

評議機制，合理訂定午餐

價格。 

（4）另訂定合理價格

後，對偏鄉進行差價與運

費及人事等行政費用補

貼。 

二、據上，教育部已坦言

學校午餐採固定價格，並

無法足額反應成本，鑑於

營養午餐食材品質與成本

息息相關，現行學校衛生

法已明定食材來源以確保

品質，然對於食材成本之

調整機制並無建置，在無

合理利潤下，財力等級較

差、離島縣市及其偏鄉地

區學校與小型學校，常有

無廠商投標之窘境，遑論

食材品質之要求，午餐餐

費調整機制之建立以確保

食材之品質，實有其必要



性，現階段教育部亦已規

劃制定午餐合理化的定價

機制。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

定專責單位，並置營養師若

干人，辦理學校午餐業務。 

 

學校應指定專責單位，並置

午餐執行秘書，由學校教職

員或營養師兼任，負責規

劃、設計、推動學校午餐工

作。 

學校供應午餐或聯合數校供

餐，班級數達四十班以上

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

跨校聯合聘任營養師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考

量學校校數、班級數及分布

距離定之。 

 

前項營養師應負責學校衛生

飲食衛生安全督導、膳食管

理執行、繼康飲食教育實

施、全校營養指導及個案營

養照顧等業務。 

 

 

 

 

 

 

 

 

 

 

 

 

訴求四  

學校供應膳食者，應依

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

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

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

養素參考攝取量提供衛

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

餐食，實施健康飲食教

育，並由營養師督導及

執行。 

高等中學以下學校，班

級數二十者，應置營養

師一人，必要時得增加

營養師員額；班級數未

達二十班 

之學校，應跨校聯合聘

任營養師；各縣市教育

主管機關，應置營養師

若干人，負責該縣市學

校午餐業務輔導及營養

師人力調度。 

 

 

 

 

 

 

 

 

 

 

 

 

 

 

一、依據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7 日 行政院衛生署

令 衛署食字第

0950400399 號 

營養師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所稱特定群體其類別、人

數、用膳餐次之規定：醫

療機構、護理機構每天供

餐在 200 人次以上，學校

每天供餐在 500 人以上、

每週供餐至少 1 次以上之

群體，進行營養需求所為

之飲食設計及其膳食製

備、供應之營養監督應由

營養師為之。 

   二、營養師法第 29 條

（罰則） 

未取得營養師資格，擅自

執行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

營養師業務者，本人及其

雇主各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但在營養師指導下實習之

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日起

五年內之畢業生，不在此

限。 

三、1070704 監察院調查

報告（學校午餐案）指

出：鑑於國內食安事件頻

傳，學校衛生法歷經多次

修正，以確保學童午餐食

材安全及品質，然營養師

的編制基準未予修正。為

此，各縣市政府所屬學校

以衛生組長、護理師、幹

事及教師等兼任午餐執行



 

 

 

 

 

 

 

 

 

 

 

 

 

 

 

秘書一職，協助學校午餐

事務專業人力不足之情

形。然因近年確保校園午

餐衛生安全之政策推動，

加重原兼任辦理學校午餐

之非專業人員（午餐執行

秘書）業務，導致各縣市

校園午餐管理及推動人力

流動率高達 60%，不利校

園午餐衛生安全各項措施

之推動。故此，在積極提

升校園午餐衛生安全品質

之同時，專業人力之投入

有其必要。  

學校自辦午餐者應依勞動基

準法雇用廚工；廚工之資格

條件、人數及工作管理，由

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訴求五：設置或委託辦

理具專業性的「廚工人

力調派中心」 

一、廚工聘任不易、廚工

年齡老化、廚工依照勞基

法聘僱休假代理人制度、

小校廚工人事薪資成本

高……等困境，亟待解

決。 

二、廚師人力問題及人員

管理訓練解決方案，可借

鏡日本以專業的人力資源

管理公司來提供，廚工人

員薪資可以是學校負擔加

上政府部分負擔，統一遴

選、調派、訓練及管理，

減少學校雇用廚工的困

境。 

第十二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

督導學校至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系統平臺登載當日供餐

之主食材原料、品名、供應

商等資訊。 

供應學校午餐之

廠商，應至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系統平臺登載食品相關

資訊。 

訴求六 

 設置具公益性質之財團

法人/食材供應平台 

一、各縣市主管機關設

置具公益性質之財團

法人，提供衛生安全

的食材供應平台。 

二、調整「校園食材登

錄平台」之登錄業務，

一、教育部於 101 年 4 月

曾委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執

行「成立學校午餐食材物

流中心評估與規劃」研究

計畫，結論亦認為以新北

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

司、有機蔬菜截切廠及桃

園市學校午餐有機蔬菜媒

合平臺為成功模式，故該



學校設有廚房並

自行製備餐食者，應由學校

或供應商至前項平臺登載食

品相關資訊。 

前二項食品相關資訊由廠商

或供應商登載時，學校應負

督導之責。 

由食材供應平台管理端 部與農委會協商，由農委

會輔導各地方政府農政單

位成立食材供應(媒合)平

臺，可節省學校在食材驗

收及檢驗上的時間、金錢

及行政人力。 

二、現階段對於供給學校

端四章一 Q 食材安全之把

關，業經行政院決定由各

縣市政府成立食材供應平

臺進行生產源頭的食材安

全把關。 

三、然因近年確保校園午

餐衛生安全之政策推動，

加重原兼任辦理學校午餐

之非專業人員（午餐執行

秘書）業務，導致各縣市

校園午餐管理及推動人力

流動率高達 60%，不利校

園午餐衛生安全各項措施

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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